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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罰法不法利得追繳規定單獨作為裁罰依據之分析 
─評最高行政法院 107年度判字第 336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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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蔡震榮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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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行政罰法第 18 條第 1 項與第 2 項關係密切，第 2 項係根據不法所得利

益超出第 1 項法定罰鍰之加重，易言之，第 2 項僅為最高法定罰鍰加

重之裁量權，是法效果之裁量，屬於第 1 項罰鍰之延伸。兩者既屬於

同一事件，應合併為之，不得單獨處罰之，本案台南市環保局卻分別

作成兩個獨立可分之行政處分，有適用法律之違法。 

2.另外，行政罰法第 18 條第 2 項處罰之性質，屬於不法利得追繳，為

行政罰之延伸，需具備故意過失之有責性要件(行政罰法§7)。 

3.至於第 20 條之追繳本質上並非行政罰制裁處分，係基於實現公平正

義等理念而設，故與以行為有故意或過失等責任能力、責任條件無

關，係具有類似不當得利返還性質之特殊措施。 

4.第 18 條與第 20 條規定之性質不同。 

重點整理 

背景事實 

上訴人台南市環保局在同一處分書中，針對台塑石化公司

分別作成兩個單獨之處分，第一，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52

條處 6000 元罰鍰；第二，有關廢棄物處理，另因違反同法

第 28 條第 1 項第 3 款第 1 目規定上義務所得之利益，依行

政罰法第 18 條第 2 項規定，裁處 1 億 4240 萬 5120 元。上

訴人就原裁定撤銷罰鍰 6000 元部分，提起上訴。 

爭點 

1.行政罰法第 18 條第 1 項與第 2 項之關係為何？ 

2.行政罰法第 18 條第 2 項不法利得追繳之性質，與第 20

條之差異為何？ 

3.行政罰法第 18 條第 2 項得否單獨作為裁罰之依據？ 

評析 

一、行政罰法第 18 條第 1 項與第 2 項之關係 

(一)本案判決提及行政罰法第 18 條第 1 項與第 2 項關

係密切，第 2 項係根據不法所得利益超出第 1 項法

定罰鍰之加重。 

(二)行政罰法第 18 條第 2 項所指之「前項所得之利益」

即同條第 1 項的「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

益」，是指法規範對行為人課予一定行政法上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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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理 評析 

務，行為人因違反該義務獲有利益。 

(三)雖然行政罰法第 18 條第 2 項明文不受法定罰鍰最

高額之限制，但仍應於所得利益之範圍內行使裁

量權方屬合法。 

(四)行政罰法第 18 條第 2 項，係授權主管機關依據法

規(如本案所涉廢棄物清理法)裁處罰鍰時，得於行

為人所得之利益範圍內，酌量加重罰鍰處分金

額，不受原法規所訂罰鍰最高額限制，亦不構成

「裁量逾越」之違法。 

(五)行政罰法第 18 條第 2 項屬於同條第 1 項就所得利

益超出法定罰鍰加重之裁量授予權，本條第 2 項

規定屬於第 1 項裁罰之加重，兩者屬於同一事件，

應合併為之，不得單獨處罰之。 

(六)故最高行政法院認為，如有加重裁罰，仍應以同

一處罰合併考量之。 

二、 利得追繳性質分析 

(一)承前所述，行政罰法第 18 條第 2 項處罰性質，屬

於不法利得追繳，為行政罰之延伸，需具備故意

過失之有責性要件(行政罰法§7)，而與行政罰法第

20 條之規定有所不同。 

(二)行政罰法第 20 條之追繳，係以本人或他人是否已

受行政處罰為前提，申言之，係以本人或他人是

否違反行政法義務為前提，倘本人或他人未違反

行政法義務而受處罰，即無行政罰法第 20 條之適

用。 

(三)行政罰法第 20 條本質上並非行政罰制裁處分，係

基於實現公平正義等理念而設，故與以行為有故

意或過失等責任能力、責任條件無關，具有類似

不當得利返還性質之特殊措施。又對於違反本條

行政法上義務之本人或他人之裁處權，縱因時效

而消滅，仍得對本條財產上受益人追繳其不當利

益。 

(四)因此，行政罰法第 18 條與同法第 20 條規定之性質

不同。 

三、 行政罰法第 18 條第 2 項不得單獨作為裁罰之依據 

(一)本案原處分機關將斟酌之不法利得因素單獨觀察

評價，而以第 18 條第 2 項為裁處依據。 

(二)本案最高行政法院認為第 18 條第 2 項只是最高法

定罰鍰加重之裁量權，屬於法效果之裁量，是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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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理 

評析 

項罰鍰之延伸，並無作為另外裁罰之基礎，不得

作為「追繳所得利益」與「罰鍰」同時併予處罰

之依據，亦即不得與第 1 項割裂單獨處理。 

(三)原處分機關將其依廢棄物處理法第 52 條實體規定

享有作成一個罰鍰處分之裁處權，作成二個獨立

可分之行政處分，顯係誤解行政罰法第 18 條第 2

項之規定。 

結論 

行政罰法第 18 條第 2 項，作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利益

加重之裁罰基準，性質為行政罰，應與第 1 項合併處罰，

不得單獨割裂分別處罰之，本案原處分機關即台南市環保

局誤解法律之適用，故最高行政法院駁回其上訴。 

考題趨勢 
一、行政罰法第 18 條第 2 項之性質為何？其與同條第 1 項之關係為何？ 

二、行政罰法第 20 條與第 18 條第 2 項，性質上有無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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